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工作的要求，实现对电子卷宗数据深度应用，保障扫描工作顺利开展，现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一家服务机构，负责完成电子卷宗随案生成加工和结案归档等服务工作。电子卷宗包括在案件受理时接收的以及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类型的文件，以及将纸质案卷材料借助数字影像、文字识别等技术制作成为电子文件及电子数据。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服务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1、把案件受理时或办理过程中接收的纸质案卷材料依托数字影像、文字识别等技术制作成电子文档、数据等电子文件。
2、把以上电子文档和案件受理或办理过程中形成的电子文档、图像、音频、视频等电子文件经过分类、编目归目并导入到业务系统中，形成电子卷宗。
3、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纸质档案的保管和借阅管理。
4、在案件审理结束后，完成电子卷宗的归档和纸质卷宗装订归档。
5、生成的电子卷宗数据应可以和“一张网”系统实现无缝对接，并完全满足“一张网”系统的数据格式、内容、安全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二）工作方式
1、供应商派驻团队到采购人办公地提供服务，服务团队人员不少于6人。采购人不支付任何形式的加班及食宿费用。
2、供应商自备服务过程中必要的设备、软件等。
3、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职责：工作人员负责完成新生卷宗的收转、扫描、校验、智能编目、挂接、借阅管理、整卷归档等流程任务。
4、供应商提供存放纸质卷宗材料的智能卷宗流转柜，流转柜数量需满足采购人全年案卷流转存放需求。
5、供应商提供纸质卷宗材料保管、借阅、归档全流程管理服务。
6、供应商应采用扫描质检系统、数字化加工安全管理系统提升档案数字化加工的质量和效率
（三）服务时限
为保证诉讼材料能够实时扫描上传至业务系统，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工作人员原则上做到当日材料当日扫描上传完成，个别因材料过多等原因不能当日完成的，必须做好标记和记录，并在下一个工作日优先处理完成，最长不得超过 3个工作日。
	序号
	节点
	卷宗上传时限
	备注

	1
	立案
	同步入卷，最迟立案后3个工作日内
	上传材料：至少包含授权委托书、证据材料，案件受理通知书、当事人身份证等相关材料。
系统文书：至少包含立案审批表、案件受理通知书等程序性文书。

	2
	办理
	同步入卷
	接收到的卷宗材料同步入卷。

	3
	庭前
	同步入卷，最迟庭前3个工作日内
	上传材料：至少包含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和证据交换中提交的证据材料。

	4
	庭后
	同步入卷，最迟庭后3个工作日内
	[bookmark: _GoBack]上传材料：庭审笔录、调解笔录、代理词及新增证据等材料（3个工作日）、宣判笔录、送达回证（3个工作日）。系统文书：阅卷笔录、审理报告、合议庭评议笔录、审委会记录、裁判文书等（3个工作日内）。

	5
	结案
	最迟3个工作日内
	按照要求补充完整电子卷宗。


（四）电子卷宗制作标准及技术要求
1、制作标准
对于需要扫描的卷宗应当按照电子卷宗目录分类扫描，分为正、副卷，做到图像、文字清晰，数据完整，顺序正确，避免出现遗漏、错误。
（1）应用支持服务：
根据应用系统现状和需求，制定应用支持服务计划和策略、相关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
（2）数据管理服务：
对电子卷宗相关的数据进行管理与维护，包括数据制作、数据质检、数据矫正、数据备份等方面的维护工作。
供应商除自己做好数据管理工作外，还应定期将电子卷宗数据备份到采购人提供的存储介质中。
（3）支持服务：
提供支持服务，包括应急响应、故障处理、定期优化等工作内容。
2、技术要求
（1）保障卷宗流转环节的跟踪信息清晰可读，卷皮、目录、页码制作等尽可能使用科技化的方法完成。
（2）扫描图像不低于300dpi分辨率，对照片等特殊档案适当提高分辨率，应做到图像整洁、内容清晰、对比度正常、倾斜度小。
（3）数据录入可通过0CR技术进行文字识别和校对，能够进行诉讼材料自动分类归目。具备0CR算法优化能力，能够针对性地适应卷宗材料的文字特点。
（4）对目录数据实行双份录入识别，做到录入准确、内容详细。
（5）电子卷宗随案生成项目各项技术指标与要求需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31-2017执行。
（6）扫描影像标准必须参照国际标准《IS09005-1 文件管理-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第一部分PDF的使用(PDF/A-1)》的要求执行。
（7）供应商还应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纸质档案扫描、数据格式标准完成。
(8)供应商应采用数字化加工安全管理系统对整个数字化加工过程的安全进行管理和记录确保整个加工过程的安全
（9）供应商应采用扫描质检系统提高质检的效率和质量。
（五）流转柜卷宗服务
1、材料交接登记：提供对接收的纸质材料逐个进行交接登记，记录交接事项、人员对象、材料内容等；包括材料首次入库、过程补充、借阅与归还。
2、材料在库保管：对案件办理过程中所涉及的纸质案卷进行统一保管，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卷宗借阅”、“借阅催还”、“借阅归还”、“卷宗归档”服务。
3、日常运维：负责对智能流转柜系统的软件和硬件突发事件的运维处理，如系统断电、网络通讯、库房数据运维等问题；同时提供阶段性数据(如在库、出库、操作流转等)的校验复核和对外提供管理数据的统计分析，确保系统数据的准确性与一致性。
（六）技术保障要求
1、电子卷宗的扫描
原件的扫描与扫描件的存储格式完全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的标准要求。扫描人员按照《扫描与处理工作说明书》的要求，填写移交清单并签字领取后进行纸介扫描。扫描图像使用先进的图像扫描处理软件，扫描人员可根据原稿质量，对系统进行定义，如自动倾斜校正自动去污、自动分文件等批处理功能。在由系统自动处理功能的同时，扫描人员根据原件的实际情况做相应的调整，如超大页面的处理、纸张颜色深浅及薄厚的处理、扫描时可根据不同原件的情况，调整图像的分辨率、阈值、明亮度以及扫描方式和扫描速度，确保在扫描图像质量清晰的情况下，使原件完好无损。
2、图像处理
采用自动化处理和人工处理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图像质量的完美。通过校对系统对图像进行校对，确保图像顺序正确、去斑点、污渍、黑边、偏斜处理、校验。在校对时发现不合格图像及时返回前一工序进行改正。
3、质量检验
对扫描处理完成后的图像页面进行检验。对卷宗拆分、扫描、修正、去污，文本流程图的处理、插图、照片的处理以及文本和图像页的匹配进行全面检验。对文件进行标引、文件的页号及页数进行对比，对扫描前的图像页的标引与扫描后的图像页的编号与页数进行对比，发现不合格的登记进清单并退回上一流程重新处理。
4、图像与索引挂接
文本域录入和扫描处理检验后的图像成品，进行文字图像与系统的挂接。挂接到业务系统中后，进行再次的成品验收，对各种使用习惯逐页进行检验，验收合格后移交验收小组验收。
5、图像数据备份
完成过程数据的备份，应具备脱离业务系统环境下，通过国际标准IS0/IEC10995的规定寿命试验，按照档案行业标准DA/T38-2008规定的档案级存储介质对过程数据进行备份，文件框下复合检索、模糊检索，在任意浏览器下查看原文并打印的功能。制作与存储载体相对应的纸质目录。
（七）辅助软件要求
  1、档案数字化加工安全管理系统：
对档案数字化加工的成果进行安全检查和备份处理，确保数字化成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数据的备份采用自动化设定方式，可实现同步自动备份并形成备份记录，提供一键恢复的方式确保数据的快速恢复。提供数据操作更新日志，确保数据变化的可追溯和可溯源。
2、扫描质检系统：
对扫描处理完成后的图像页面进行检验。对卷宗拆分、扫描、修正、去污，文本流程图的处理、插图、照片的处理以及文本和图像页的匹配进行全面检验。对文件进行标引、文件的页号及页数进行对比，对扫描前的图像页的标引与扫描后的图像页的编号与页数进行对比，发现不合格的登记进清单并退回上一流程重新处理。
三、售后服务要求
（一）本项目完工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应提供至少1年的质保服务。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应免费提供日常维护、培训、性能优化服务。质保期满后，提供终身维护。
（二）成交供应商应提供电话技术支持、上门服务、定期检查等多种形式的服务，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方案。
（三）成交供应商在质保期内，除需常驻技术人员外，还应为本项目成立专门的维护服务和技术支持小组。对紧急的问题及时到达现场，排除故障；对于一般性的问题，成交供应商应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提供技术支持。
（四）提供完善的用户培训计划。
四、安全保密要求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保密要求。
（二）电子卷宗加工设备、网络环境与数据载体的安全管理
1、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使用的计算机、扫描仪等设备，必须采用技术手段或专业物理设备封闭所有不必要的信息输出装置或端口，如USB接口、红外线、蓝牙、SCSI接口、光驱接口等，封闭的装置或端口要定期进行检查。
2、服务过程中必须使用正版软件。除必要的操作系统杀毒软件、加工软件和第三方安全管理软件外，电子卷宗服务计算机不允许安装任何与加工无关的软件。
3、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服务网络要与其他网络物理隔离，禁止使用无线网卡、无线键盘、无线鼠标等设备。
4、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服务网络环境中应配备具有权限管理、设备管理端口管理、日志管理和安全审计等功能的安全保护系统，准确记录授权用户的访问行为、设备接入和电子卷宗信息流向等信息。
5、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服务过程中需提供符合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标准的扫描设备的耗材。凡用于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的存储介质由成交供应商登记造册，待服务完成后，上述设备须交采购人统一保管或销毁，严禁擅自带走。
6、用于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服务的设备和存储介质严禁与其他设备和存储介质交叉使用，非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专用的设备和存储介质严禁带入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工作场所。
7、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服务过程中禁止使用移动存储介质。如需要刻录设备，应由采购人指定专人保管，并对使用情况进行记录。
8、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服务设备不得擅自送外维修，必须送外维修的应办理书面审批手续，并由采购人专人现场监督。存储介质不得送外维修，如损坏需移交给采购人。
9、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设备的管理和使用应符合国家有关秘密载体管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三）卷宗实体的安全管理
1、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服务过程中不得损毁案卷材料，出现损毁的，需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并进行修复和登记。需要拆装卷宗时，应尽可能地保持卷宗原貌。
2、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中心服务过程中要建立流程单，流程单包括档号、加工工序、设备编号、数量、经手人、加工时间等。
3、正在进行随案同步生成的纸质案卷必须每天入柜，不得在加工工位上留存过夜。
4、纸质案卷要专人专柜保管，加工完毕的案卷要及时归还。
5、供应商服务人员必须具备保密意识，和接受过国家保密局相关保密培训，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人员进行资格验证。
五、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二）服务地点：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法院。
